就医流程
1、 我院为无假日医院，门诊就诊时间:冬季上午8:00-下午5:30，夏季上午8:00下午6:00，急诊24小时服务。
2、 我院门诊患者就诊实施信息化管理系统，就诊前(初诊患者)请到收费挂号窗口进行挂号，然后持挂号本在收费处领取就诊卡(或本人身份证)，持就诊卡(或本人身份证)到门诊科室就诊。
3、 请根据自己的病情自主选择医生。如您想了解本院相关专家概况，可参考门诊大厅医生值班信息或向导医咨询。
4、 我院按有关规定实施同级医疗机构医学影像、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不增加患者费用负担。
5、 对来我院就诊患者导医人员主动迎接并根据患者需求提供服务,对于急危重症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患者，导诊人员陪送至各诊室，并陪伴检查。
6、 如您需要住院治疗，请持门诊医生开具的住院通知单到病区护理站登记后持电子住院单到住院收费处办理住院手续。
7、 请您在门诊大厅收费窗口支付应交费用，交款时现金要当面点清.
8、 请您就诊过程中保管好您的钱物和各种票据防止丢失。
9、 请保持大厅及各诊室清洁，不随地吐痰、乱丢果皮，不要大声喧哗，禁止吸烟。
10、 您在本院就诊期间，如需帮助请向主诊医生或护士提出，如有问题或建议，请向医患办反映，或拨打投诉电话0377-63268607，我们将给您满意的答复。
11、 您在就诊期间，请不要轻信外来“医托”及少数无业人员的花言巧语，以防上当受骗，一旦发现“医托”行骗。








住院患者须知
尊敬的患者：
感谢您选择到我院就诊。医院是为患者提供预防保健及诊治疾病的场所，我们的宗旨是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诊治服务。为了使您早日恢复健康，为使您和其他患者以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特此向您告知如下内容：
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住院期间您享有如下权利：
1、您将获得我院提供的医疗救治或预防保健服务；
2、您可以了解您的病情发展、疾病诊断、医师建议的治疗方案、治疗效果及预后等相关情况；
3、您可以对医师建议的治疗方案做出选择和决定，并可以提出相关的治疗建议；
4、您可以了解处方药物的名称、价格及所选药物的毒副作用，并对医师建议使用的药物作出选择；
5、您可以得到与您的病情相适应的各级别护理；
6、您可以授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代您行使相关的诊疗选择决定权；
7、您可以就与您疾病相关的一切问题向医务人员进行咨询，行使您的就医自主权；
8、您可以要求医务人员对您的病情进行保密，我们会尊重您的隐私；
9、您可以复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病历资料；
10、若您对我们的医疗服务不满意，您可以向您的经治医师、主管科室主任提出，也可以向医院投诉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1、您可以拒绝未经您同意进行的临床实验和医学教学诊疗行为。
二、在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您还有如下义务：
1、请您提供真实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您的姓名、年龄、住址及医疗保险报销类别等；
2.请您向医护人员详尽如实提供与您健康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本次患病的基本情况、既往病史及诊治经过、药物过敏史及其他有关详细情况；
3,您需要进行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实验性医疗时，在医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请您签署知情同意书。文书一经自愿签署，即具有相应法律效力，您应慎重、正确行使自己的就医选择权；
4、请您遵从医师的医嘱、积极配合治疗、遵从医师提出并经您同意的治疗方案，并且按时出院，为保证您恢复健康，出院后，请您还应按照医师的医嘱进行活动、休息、复诊等；
5、请您及时足额缴纳医药费用；
6、请您遵守诊疗过程中医院相关管理规定，维护医院诊疗服务正常秩序；
7、如果您在本院被确诊为法定传染病，医院将依法律规定对您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或限制您的某些人身自由，请您予以配合；
8、请您尊重医务人员人格权、人身权，并且尊重其他患者的隐私权；
9、请您自觉维护医院公共场所安全、清洁、安静，爱护公共财产设施，不吸烟喝酒，不干扰其他患者诊疗；
10、在取得您同意的前提下，请您配合临床试验和实习教学；
11、在抢救危重患者的过程中，需借床、换床、换房或采用的抢救措施对您造成惊吓、干扰等诸多不便，请您理解和配合。
三、住院期间其它需要向您提示的问题：
1、医师查房、治疗时，请您不要离开病房，不要在病室内大声喧哗或做其他与诊疗无关或有碍医疗秩序的事情；
2、当您身体出现不适情况或需要护士帮助时，请使用床头呼叫器呼叫医护人员，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通知护士站，不要自行活动防止意外；
3、住院期间请不要擅自离开病区、离院及在外住宿，以免发生意外；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离院，必须签署住院患者外出告知书。
4、住院期间您可能因外出违反医保相关政策规定，而造成经济损失。
5、住院期间未经医师同意，请不要擅自到院外就诊、购药、私自请医师来院会诊及采取其他治疗手段，以免发生意外；
6、住院期间未经医师同意，请不要自行服药或治疗，避免发生意外的不良后果；
7、我院为公共场所，无烟医院，禁止吸烟，如确有吸烟需求，请到吸烟区；
8、为确保安全，请不要在病区、病室内吸烟和使用电炉、酒精炉、煤油炉等，未经许可请不要将家用电器带入病房使用，违者将按医院有关规定处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
9、住院期间请不要将贵重物品存放在病房，防止丢失；
10、患者及家属请遵守医院的探视规定，探视人员不得自行留宿或陪床；
11、请不要要求医务人员提供虚假医学文书和票据；
[bookmark: _GoBack]12、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请您保持理智、冷静，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处理；
